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６６

证券简称：经纬纺机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２２

经纬纺织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纬纺织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

２０１１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８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度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现将

Ａ

股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

一

、

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

Ａ

股权益分派方案为

：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４２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

，

向全体

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０．６

元人民币现金

（

含税

，

扣税后

，

个人

、

证券投资基金

、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实际每

１０

股派

０．５４

元

）；

对于其他非居民企业

，

我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

，

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

二

、

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０

日

，

除权除息日为

：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１

日

。

三

、

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

：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０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

以下简称

“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

Ａ

股股

东

。

四

、

权益分派方法

１

、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股息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１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

券公司

（

或其他托管机构

）

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

２

、

以下

Ａ

股股份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８０００３４８６０

中国纺织机械

（

集团

）

有限公司

五

、

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

：

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桥路

３９

号第一上海中心

７

层

咨询联系人

：

黄燕翩

、

张雅娴

咨询电话

：

０１０－８４５３４０７８

传真电话

：

０１０－８４５３４１３５

经纬纺织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４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６６

证券简称：经纬纺机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２３

经纬纺织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

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

会议名称

：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２

、

召集人

：

本公司董事会

。

本次会议经本公司第六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决定召开

。

３

、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

、

行政法规

、

部门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

４

、

召开时间

：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７

日上午

９

：

００

５

、

召开方式

：

现场投票

６

、

出席对象

：

（

１

）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０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

在册的本公司

Ａ

股股东

。

Ｈ

股股东登记及出席须知请参阅本公司于

Ｈ

股市场发布的有关公告

。

上述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

，

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

决

，

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

（

２

）

本公司董事

、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

３

）

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

７

、

召开地点

：

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桥路

３９

号第一上海中心

７

层本公司会议室

二

、

会议审议事项

特别决议案

：

１

、

审议批准对本公司

《

公司章程

》

的修订

（

详见附件一

），

自通过本决议案之日起生效

。

普通决议案

：

２

、

审议批准本公司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年度股东回报规划

（

详见附件二

）

三

、

会议登记方法

１

、

登记时间

：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１

日至

８

月

２４

日上午

８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

下午

１３

：

００

—

１６

：

００

２

、

登记地点

：

北京朝阳区亮马桥路

３９

号第一上海中心

７

层本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

３

、

登记方式

：

拟出席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社会公众股股东持股东账户

、

持股

证明及个人身份证

；

受托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

、

授权委托书

、

委托人股东账户卡

、

持股证明及

委托人身份证办理登记

；

法人股东持营业执照复印件

、

法人授权委托书和法人证明

、

出席人身

份证办理登记

。

四

、

其他事项

１

、

Ｈ

股股东请参阅载于香港联合交易所网站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ｈｋｅｘ．ｃｏｍ．ｈｋ

）

的会议通知

；

２

、

出席会议的股东或代理人交通及食宿费自理

；

３

、

会议联系方式

：

地址

：

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桥路

３９

号第一上海中心

７

层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邮 编

：

１００１２５

电子信箱

：

ｈｙｐ＠ｊｗｇｆ．ｃｏｍ

电 话

：（

０１０

）

８４５３４０７８－８６１２

传 真

：（

０１０

）

８４５３４１３５－８６１２

五

、

备查文件

１

、

经纬纺织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

经纬纺织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４

日

附件一

公司章程修正案

修订前 修订后

������

第一百八十条

公 司 可 以 现 金

或股票的形式

（

或同

时采取两种形式

）

分

配股利

。

公 司 的 利 润 分

配政策应保持连续

性和稳定性

。

普 通 股 的 股 利

或其他分派须以人

民币宣派及订值

。

内 资 股 的 股 利

或其他现金分派应

以人民币支付

。

在 香 港 上 市 的

境外上市外资股的

股利或其他现金分

派须按照中国有关

外汇管理的规定以

港币支付

；

兑换率应

以宣派股利当日前

一个星期每个工作

天中国人民银行所

报的平均港币兑人

民币收市价折算

。

������

第一百八十条

公司的利润分配应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

，

利润分配政策应保持连续

性和稳定性

。

公司的利润分配政策为

：

（

一

）

利润分配的形式

：

公司可以采取派发现金股利或派发股票股利或两者相

结合的方式进行利润分配

。

公司可以进行中期现金分红

。

（

二

）

利润分配政策制订和修改程序

：

公司利润分配政策制订和修改由公司董

事会向公司股东大会提出

，

公司董事会在利润分配政策论证过程中

，

需与独立董

事充分讨论

，

在考虑对股东持续

、

稳定

、

科学的回报基础上

，

形成利润分配政策

。

若公司外部经营环境发生重大变化或现有的利润分配政策影响公司可持续

发展时

，

公司董事会可以提出修改利润分配政策

；

公司董事会提出修改利润分配

政策时应以股东利益为出发点

，

充分考虑中小股东的意见

，

注重对投资者利益的

保护

，

并在提交股东大会的议案中详细说明修改的原因

。

公司董事会制订和修改的利润分配政策

，

需经董事会过半数以上表决通过并

经三分之二以上独立董事表决通过

，

独立董事应当对利润分配政策的制订或修改

发表独立意见

。

公司利润分配政策制订和修改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并经出席股东大会

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

股东大会审议该议案时

，

应当通过多种

渠道主动与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进行沟通和交流

，

充分听取中小股东的意见和诉

求

，

并及时答复中小股东关心的问题

。

（

三

）

公司利润分配具体方案决策程序与机制

：

公司董事会结合公司具体经营

数据

、

盈利规模

、

现金流量状况

、

发展阶段及当期资金需求

，

并结合股东

（

特别是中

小股东

）、

独立董事的意见

，

认真研究和论证公司现金分红的时机

、

条件和最低比

例

、

调整的条件及其决策程序要求等事宜

，

在考虑对全体股东持续

、

稳定

、

科学的

回报基础上

，

形成利润分配政策

。

提出年度或中期利润分配方案

，

独立董事应当发

表明确意见

。

董事会提出的利润分配方案需经董事会过半数以上表决通过并经三分之二

以上独立董事表决通过

。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利润分配方案需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二

分之一以上通过

。

股东大会对利润分配方案进行审议时

，

应当通过多种渠道主动

与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进行沟通和交流

，

充分听取中小股东的意见和诉求

，

并及

时答复中小股东关心的问题

。

（

四

）

现金分红的具体条件

：

公司未分配利润为正

、

当期可分配利润

（

即公司

弥补亏损

、

提取公积金后所余的税后利润

）

为正且公司现金流可以满足公司正常

经营和可持续发展

。

（

五

）

现金分红的期间间隔和最低比例

：

公司最近三年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

的利润不少于最近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百分之三十

。

（

六

）

发放股票股利的条件

：

公司可以根据年度的盈利情况

，

在保证公司股本

规模及股权结构合理的前提下

，

进行股票股利分红

。

（

七

）

若满足现金分红条件时

，

公司董事会未做出现金分红预案的

，

应在定期

报告中说明未进行现金分红的原因

、

未用于现金分红的资金留存公司的用途和使

用计划

。

独立董事应当对此发表独立意见并公开披露

。

（

八

）

存在股东违规占用公司资金情况的

，

公司应当扣减该股东所分配的现

金红利

，

以偿还其占用的资金

。

（

九

）

普通股的股利或其他分派须以人民币宣派及订值

；

内资股的股利或其

他现金分派应以人民币支付

；

在香港上市的境外上市外资股的股利或其他现金分

派须按照中国有关外汇管理的规定以港币支付

，

兑换率应以宣派股利当日前一个

星期每个工作天中国人民银行所报的平均港币兑人民币收市价折算

。

附件二

公司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年度股东回报规划

根据中国证监会

《

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

》

的规定

，

为进一步

细化

《

公司章程

》

关于利润分配政策的条款

，

增加利润分配决策的透明度和可操作性

，

加强对

股东合法权益的保护

，

公司董事会制定了

《

章程修正案

》（

草案

），

并制定了公司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年度

股东回报规划如下

：

一

、

制订本规划考虑的因素

公司致力于实现平稳

、

健康和可持续发展

，

综合考虑公司战略发展目标

、

经营规划

、

盈利

能力等重要因素

，

建立对投资者持续

、

稳定

、

科学的回报规划与机制

，

并对利润分配做出制度

性安排

，

以保证利润分配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

二

、

本规划的制定原则

本规划的制定应在符合

《

公司章程

》

及有关利润分配规定的基础上

，

充分考虑和听取股东

（

特别是中小股东

）、

独立董事和监事的意见

，

兼顾对股东的合理投资回报和公司的可持续发

展需要

，

坚持积极

、

科学开展利润分配的基本原则

，

保持公司利润分配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

性

。

三

、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年具体股东回报规划

１

、

公司可以采取现金

、

股票或者现金与股票相结合的方式分配股利

，

原则上每年度进行

一次利润分配

，

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决定

，

公司可进行中期利润分配

。

２

、

根据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在公司未分配利润为正

、

当期可分配利润

（

即公司弥补亏损

、

提取公积金后所余的税后利润

）

为正且公司现金流可以满足公司正常经营和可持续发展的情

况下

，

公司未来三年

（

即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年

）

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未来三年实现的年

均可分配利润的百分之三十

。

同时

，

公司可根据需要采取股票股利的方式进行利润分配

。

３

、

公司利润分配预案由公司董事会在综合考虑公司战略发展目标

、

盈利能力以及资金需

求等因素的基础上拟定

，

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

，

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决定

。

公司积极接受股

东

、

独立董事和监事对公司利润分配的建议和监督

。

四

、

股东回报规划的决策机制

１

、

公司股东回报规划预案由董事会根据公司战略发展目标

、

盈利能力以及资金需求状况

并结合股东

（

特别是中小股东

）、

独立董事和监事的意见拟定

，

在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２

、

公司如因外部经营环境或自身经营状况发生重大变化而需要调整股东回报规划的

，

应

以股东权益保护为出发点

，

详细论证和说明原因

，

并严格履行决策程序

。

公司股东回报规划的

调整应在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

，

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五

、

股东回报规划的生效机制

公司股东回报规划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

经纬纺织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股东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

先生

／

女士代表我单位

（

个人

）

出席经纬纺织机械股份

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

并按照下列指示行使对会议议案的表决权

。

序号 表决议案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议案

１

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议案

２

关于

《

公司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年度股东回报规划

》

的

议案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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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0514

证券简称：渝开发 公告编号：

2012-039

重庆渝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六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庆渝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

简称

"

公司

"

）

第六届董事会第六十二次会议于

2012

年

6

月

29

日以电话方式告知全体董事

，

会议于

2012

年

7

月

3

日以传真方式如期召开

。

会议应到董事

6

人

，

实到董事

6

人

。

会议的召开程序符合

《

公司法

》、《

公司章程

》

和

《

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

》

的有关

规定

。

一

、

以

5

票赞成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本公司向民生银行重庆分行申请由

重庆市城市建设投资

（

集团

）

有限公司委托贷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

本公司董事会同意以公司在售项目销售回款作为还款来源

，

以公司

"

橄榄郡

"

项目存货

资产即车库

11058.04

平方米

、

商业

3651.34

平方米作为贷款抵押物

，

向民生银行申请由重庆市

城市建设投资

（

集团

）

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城投集团

"

）

委托贷款

6000

万元

，

贷款期限为

6

个

月

，

年利率为

12%

，

并由本公司向民生银行支付委托贷款额

3‰

的手续费

，

本次委托贷款发

生的贷款催收费用由本公司承担并支付

。

鉴于城投集团系本公司的控股股东

，

公司董事长粟志光先生为城投集团副总经理

。

根据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的规定

，

故此事项已构成关联交易

。

董事会在审议该议案

时

，

关联董事粟志光先生回避了表决

。

本次关联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

独立董事对该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书及独立意见

。

二

、

以

6

票赞成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本公司为控股子公司重庆会展中心

置业有限公司向新华信托股份有限公司申请

6000

万元信托贷款按持股比例提供股权质押担

保的议案

》。

董事会同意控股子公司重庆会展中心置业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会展置业

"

）

向新华信托

股份有限公司申请

6000

万元信托贷款

，

专款用于

"

国汇中心项目

"

建设

，

贷款期限为不超过

7

个月

，

年利率为

20%

；

公司以持有会展置业

20%

的股权

（

对应

2623.498

万元出资额

）

对上述信

托贷款中的

2400

万元贷款本息及其他相关费用提供股权质押担保

。

特此公告

重庆渝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7

月

4

日

证券代码：

000514

证券简称：渝开发 公告编号：

2012-040

重庆渝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民生银行申请由控股股东重庆

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委托贷款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

关联交易事项概述

2012

年

7

月

3

日

，

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六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本公司向民生银

行重庆分行申请由重庆市城市建设投资

（

集团

）

有限公司委托贷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

重庆

市城市建设投资

（

集团

）

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城投集团

"

）

委托民生银行向本公司发放

6000

万

元委托贷款

，

贷款期限为

6

个月

（

还款日期为

2012

年

12

月

15

日

），

年利率为

12%

，

并由本公司向

民生银行支付

3‰

的委托贷款手续费

，

本次委托贷款发生的贷款催收费用由本公司承担并

支付

。

本公司以

"

橄榄郡

"

项目存货资产即车库

11058.04

平方米

、

商业用房

3651.34

平方米作为

该贷款抵押物

。

鉴于城投集团系本公司的控股股东

，

公司董事长粟志光先生为城投集团副总经理

。

根据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的规定

，

故此次本公司向民生银行申请由城投集团委托贷

款事项已构成关联交易

。

董事会在审议该议案时

，

关联董事粟志光先生回避了表决

。

本次关联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

本次关联交易未构成

《

上市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管理办法

》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

独立董事对该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书及独立意见

。

二

、

关联方基本情况

1

、

公司名称

：

重庆市城市建设投资

（

集团

）

有限公司

2

、

法人代表

：

孙力达

3

、

注册资本

：

陆拾亿元整

4

、

主要经营业务或管理活动

：

城市建设投资

5

、

关联关系

：

城投集团系本公司的控股股东构成关系交易

截止

2011

年

12

月

31

日

，

城投集团资产总额

93,755,125,782.98

元

，

负债总额

56,712,841,

224.11

元

，

净资产总额

37,042,284,558.87

元

，

利润总额

：

838,219,278.76

元

。

三

、

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

、

本次关联交易标的金额为

6000

万元

。

2

、

本公司与民生银行及城投公司签订了

《

委托贷款合同

》，

贷款额度为

6000

万元

，

贷款期

限为

6

个月

（

还款日期为

2012

年

12

月

15

日

）。

四

、

关联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1

、

委托贷款人

：

重庆市城市建设投资

（

集团

）

有限公司

2

、

借款人

：

重庆渝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3

、

受托人

：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

4

、

交易标的金额

：

额度为

6000

万元人民币

5

、

交易方式

：

受托人按委托贷款程序向借款人发放和收回委托资金

6

、

委托贷款利率

：

年利率为

12%

7

、

委托贷款的期限为

：

6

个月

（

还款日期为

2012

年

12

月

15

日

）

8

、

其他事项

：

本公司向银行申请贷款额为人民币

6000

万元

，

由公司用

"

橄榄郡

"

项目的存

货资产即车库

11058.04

平方米

、

商业用房

3651.34

平方米作为贷款抵押物

。

五

、

进行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本次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情况

本公司向银行申请

(

委托

)

贷款

，

主要系缓解公司在建项目资金缺口

，

确保在建项目的顺

利实施

,

符合公司主营业务发展的需要

。

六

、

2012

年初至披露日与同一关联人累计发生的关联交易的总金额为

6000

万元

。

七

、

独立董事的意见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六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本公司向民生银行重庆分行申请

由重庆市城市建设投资

（

集团

）

有限公司委托贷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

作为公司的独立董

事

，

我们对该项委托贷款暨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调查与分析

，

并在综合分析公司实际情况的

基础上

，

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

1

、

鉴于城投集团系本公司的控股股东

，

该事项所涉公司向银行申请由城投集团委托的

贷款已构成关联交易

，

公司董事长粟志光先生为城投集团副总经理

。

根据

《

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

》

的规定

，

故此事项已构成关联交易

。

董事会在审议该议案时

，

关联董事粟志光

先生回避了表决

。

我们认为

，

本关联交易事项的审议程序

、

公司董事会的召开程序

、

表决程序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和

《

公司章程

》

的法定程序

。

2

、

本次委托贷款主要系为缓解公司在建项目资金缺口

，

确保在建项目的顺利实施

,

符合

公司主营业务发展的需要

。

3

、

本次委托贷款构成的关联交易

，

没有损害公司和非关联股东的利益

。

4

、

基于独立判断的原则

，

我们同意该项关联交易

。

八

、

备查文件目录

1

、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六十二次会议决议

；

2

、

城投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

。

特此公告

重庆渝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7

月

4

日

证券代码：

000514

证券简称：渝开发 公告编号：

2012-041

重庆渝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对外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

担保情况概述

本公司于

2012

年

7

月

3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六十二次会议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本公司为

控股子公司重庆会展中心置业有限公司向新华信托股份有限公司申请

6000

万元信托贷款按

持股比例提供股权质押担保的议案

》。

根据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和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该担保事项不构成关

联交易

，

也无需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

二

、

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

、

被担保人名称

：

重庆会展中心置业有限公司

2

、

注册地址

：

重庆市南岸区南坪北路西侧

（

会展中心

）

3

、

法定代表人

：

粟志光

4

、

注册资本

：

壹亿叁仟壹佰壹拾柒万肆仟玖佰元整

5

、

经营范围

:

房地产开发

，

酒店管理

6

、

与本公司的关系

:

控股公司

截止

2011

年

12

月

31

日

，

会展置业资产总额

597,519,025.83

元

，

负债总额

400,478,283.12

元

，

净资产总额

197,040,742.71

元

，

净利润

72,917,081.55

元

。

三

、

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

1

、

担保金额

：

人民币

2400

元

。

2

、

担保期限

：

自股权出质登记之日开始直至信托贷款本金及收益全部分配完毕止

。

3

、

担保方式

：

股权质押担保

。

四

、

董事会意见

本公司董事会认为

，

会展置业公司系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

本公司持股

40%

，

合并报表

单位

），

目前在建的国汇中心项目施工已近收尾

，

但项目建设资金仍存在一定的缺口

，

本次对

外担保可为项目筹集资金

，

以保证项目的如期建成并投入使用

。

会展置业以项目销售回款作

为还款来源

，

会展置业各股东分别以所持有会展置业的

50%

的股权

（

6558.745

万元出资额

）

对

上述信托贷款提供股权质押担保

。

因此

，

担保风险小

，

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

本公司本次对外担保

，

被担保人会展置业公司未提供反担保

。

五

、

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本次担保后

，

本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的担保总额为人民币

39100

万元

，

占本公司最近一

期经审计净资产比例

15.74%

。

上述担保的债务均未逾期

，

未发生担保债务涉及诉讼

。

被担保

企业目前经营状况正常

，

不存在无法偿还借款本息的情况

。

六

、

备查文件目录

1

、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六十二次会议决议

；

2

、

会展置业公司财务报表

；

3

、

会展置业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

。

特此公告

重庆渝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7

月

4

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５２１

股票简称：华海药业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１６

号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

行权情况及行权股份上市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特别提示

：

●

本次行权的股票期权数量为

８８４．０２

万股

，

行权人员

９６

人

；

●

本次行权股份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７０７６４４０

股的上市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９

日

；

●

公司董事苏严

、

董事兼副总经理祝永华

、

董事兼总经理助理王善金

；

高

管李博

、

胡功允

、

蔡民达

、

余建中

、

陈其茂

、

徐春敏

、

王飙

、

张美等

１１

人本次行权所获得的合

计

２９６．１

万股股份按相关规定自上市之日起锁定六个月

，

其余

８５

名激励对象本次行权所获得

的

５８７．９２

万股股份

，

其在公司任职期间

，

按行权后数量的

３０％

锁定三年

，

其余

７０％

无锁定期

。

●

本次股权激励期权行权完成后

，

公司实际控制人

、

前

１０

名股东未发生

变化

，

公司股权分布仍具备上市条件

。

经公司董事会申请

，

公司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

日为股票期权行权登记日

，

对本次提出申请行权

的

９６

名激励对象的

８８４．０２

万份

（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１．６４％

）

股票期权予以行权

。

现将

９６

名激励对

象本次行权有关情况暨公司股本变动情况公告如下

：

一

、

股权激励计划实施情况概要

１

、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简介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董事会于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７

日审议通过了

《

浙江

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草案

）》，

报中国证监会审核无异议后

，

公司董事会

于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２

日审议通过了

《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修订稿

）》（

以下

简称

《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修订稿

）》）。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２２

日

，

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了

《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修订稿

）》，

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获批准

。

２

、

股票期权的授予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３０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确定公司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授权日的议案

》。

董事会同意以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３０

日为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授权日

，

向

１１３

名激励对象授予

１７２５

万份股票期权

，

其他

１５０

万份期权为预留股票期权

。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９

日

，

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预留期权授予相关事项的议案

》。

同意将预留部分的股票期权授予

１０

名激励对象

，

授权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９

日

。

３

、

股票期权行权数量及行权价格历次调整具体情况

日期

调整前 调整后

变动原因

期权数量

（

万份

）

行权价

格

（

元

）

激励对

象人数

期权数量

（

万份

）

行权价

格

（

元

）

激励对

象人数

２０１０－５－２６ １８７５ １４．０２ １１３ ２７９３ ９．２８ １１１

�����

２００９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

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

１

元

（

含税

），

公

积金转增方案为每

１０

股转增股

本

５

股

，

行权价格调整为

９．２８

元

，

期权数量调整为

２８１２．５

万

份

，

其中预留部分为

２２５

万份

。

２

名激励对象离职

，

拟授予

的

１９．５

万份期权被取消

，

股票

期权总数调整为

２７９３

万份

。

２０１１－３－２６ ２７９３ ９．２８ １１１ ２６４６ ９．２８ １０６

５

名激励对象离职

，

取消其尚未

行权的股票期权

１４７

万份

。

股票

期权总数调整为

２６４６

万份

，

其

中预留部分为

２２５

万份

。

２０１１－５－２７ ２６４６ ９．２８ １０６ ３１７５．２ ７．６５ １１６

�����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

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

１

元

（

含税

），

公

积金转增方案为每

１０

股转增股

本

２

股

，

行权价格调整为

７．６５

元

，

其中预留部分行权价格调

整为

１４．５１

元

。

期权数量调整为

３１７５．２

万份

，

其中预留部分为

２７０

万份

。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９

日董事会将

预留部分的股票期权授予给

１０

名激励对象

，

激励对象人数调

整

１１６

人

。

２０１２－２－１７ ３１７５．２ ７．６５ １１６ ２０４０．４８ ７．６５ １１１

�����

报告期内

，

５

名激励对象离

职

，

取消其尚未行权的股票期

权

１６２

万份

。

２０１１

年度为公司股票期权

第一个行权期

。

由于第一个行

权期公司的业绩没有达到行权

条件

，

因此第一期股票期 权

９７２．７２

万份作废

。

公司股票期

权总数调整为

２０４０．４８

万份

，

其

中预留部分为

２３４

万份

，

预留部

分行权价格为

１４．５１

元

。

２０１２－４－２４ ２０４０．４８ ７．６５ １１１ ２０３１．１２ ７．５５ １１０

�����

１

名激励对象离职

，

取消其

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

９．３６

万份

。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

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

１

元

（

含税

），

因

此 行 权 价 格 由

７．６５

元 调 整 为

７．５５

元

，

其中预留部分行权价

格由

１４．５１

元调整为

１４．４１

元

。

二

、

激励对象符合行权条件的情况说明

１

、

公司及激励对象符合行权条件的说明

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规定行权条件 符合行权条件的说明

� � � �

１

、

公司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

（

１

）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

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

（

２

）

最近一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

处罚

。

（

３

）

中国证监会认定不能实行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其他情形

。

公司未发生前述情形

，

符合条件

。

� � � � �

２

、

激励对象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

（

１

）

最近三年内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布为不适当人选

的

。

（

２

）

最近三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

处罚的

。

（

３

）

具有

《

公司法

》

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

、

高级管理人员

情形的

。

激励对象均未发生前述情形

，

符合

条件

。

３

、

根据

《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

办法

》，

激励对象上一年度绩效考核合格

。

根据

《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

》

的规定

，

激励对象考核均合格

。

４

、

华海药业各行权期前一年度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

１２％

。

根据

《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审计报告

》，

公

司

２０１１

年度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为

１５．４０％

，

符合条件

。

５

、

净利润指标

：

第二个行权期前一年度公司经审计的净利润较期

权授予日前一年度公司经审计的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

３０％

。

根据

《

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审计报告

》，

公

司

２００９

年 度 净 利 润 为

１６４

，

３８７

，

３９５．１３

元

，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为

１４０

，

７９５

，

８６７．０７

元

。

根据

《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审计报告

》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

的净利润为

２１４

，

０８８

，

７６１．８５

元

，

扣除

非 经 常 性 损 益 后 的 净 利 润 为

２２９２９９３８０．１９

元

。

２０１１

年度较期权授

予日前一年度

（

２００９

年度

）

公司经审

计 的 净 利 润 增 长

５２．０６％

（

不 低 于

３０％

），

符合条件

。

２

、

公司监事会的核实意见

公司监事会认为

：

公司

１１０

名激励对象行权资格合法有效

，

符合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

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

，

同意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公司股票的方式进行行权

。

３

、

激励对象与前次公告名单一致性说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７

日

，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

＜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

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第二个行权期可行权的议案

》，

并披露了

《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可行权的公告

》，

公告中披露的符合行权条件的

１１０

名激励对象中有

９６

名激励对象申请本次行权

。

其中

，

本次申请行权的激励对象潘招军由于新

一代身份证换证过程中将其名字改成了泮招供

，

因此两个名字均指同一人

。

三

、

本次行权的股份数量

、

缴款

、

验资和股份登记情况

１

、

本次激励对象行权情况说明 单位

：

万股

序号 姓名 职务

本次行权可行

权数量

其中无限售条

件的流通股

有限售条件

的流通股

１

苏严 董事

１８．９ １８．９ ０

２

祝永华 董事兼副总经理

３１．５ ３１．５ ０

３

王善金 董事兼总经理助理

２５．２ ２５．２ ０

４

李博 副总经理

３１．５ ３１．５ ０

５

胡功允 副总经理

３１．５ ３１．５ ０

６

蔡民达 副总经理

３１．５ ３１．５ ０

７

余建中 副总经理

３１．５ ３１．５ ０

８

陈其茂 副总经理

２８．３５ ２８．３５ ０

９

徐春敏 副总经理

２５．２ ２５．２ ０

１０

王飙 副总经理

２５．２ ２５．２ ０

１１

张 美 财务总监

１５．７５ １５．７５ ０

１２

孟 铮 公司质量管理部经理

１８．９ １３．２３ ５．６７

１３

尹学长 公司

ＥＨＳ

总监助理兼经理

９．４５ ６．６１５ ２．８３５

１４

王玲长 汛桥分厂安环部经理助理

３．１５ ２．２０５ ０．９４５

１５

王天君 保安部经理

６．３ ４．４１ １．８９

１６

章仁国 采购总监兼经理

１２．６ ８．８２ ３．７８

１７

李小奎 采购部副经理

６．３ ４．４１ １．８９

１８

李巧霞 制剂研发部经理

６．３ ４．４１ １．８９

１９

彭俊清 制剂研发部副经理

５．０４ ３．５２８ １．５１２

２０

童增元

综合贸易部经理兼客户服务部经

理

６．３ ４．４１ １．８９

２１

蒋敏贵 综合贸易部副经理

５．０４ ３．５２８ １．５１２

２２

邵玲强 综合贸易部副经理

５．０４ ３．５２８ １．５１２

２３

余 瑛 公司大客户合作部经理

５．０４ ３．５２８ １．５１２

２４

梁立君 市场开发部经理

６．３ ４．４１ １．８９

２５

张华东 规范市场部经理

５．０４ ３．５２８ １．５１２

２６

邓明歌 企业文化管理部副经理

３．１５ ２．２０５ ０．９４５

２７

杜忠干 人力资源部经理

６．３ ４．４１ １．８９

２８

周 勇 信息和保密管理部经理

５．０４ ３．５２８ １．５１２

２９

王才炳 汛桥分厂仓库管理部经理

６．３ ４．４１ １．８９

３０

黄想亮 公司研发项目部

６．３ ４．４１ １．８９

３１

王 鹏 公司研发项目部经理

６．３ ４．４１ １．８９

３２

向 科 公司研发项目部经理助理

３．１５ ２．２０５ ０．９４５

３３

颜峰峰 公司原料药中试技术部经理

５．０４ ３．５２８ １．５１２

３４

卢志放 副厂长兼工程一部经理

１２．６ ８．８２ ３．７８

３５

王贡芳 工程二部经理兼计量室主任

６．３ ４．４１ １．８９

３６

周 虎 川南一分厂厂长

１５．７５ １１．０２５ ４．７２５

３７

何灵敏 华南公司生产技术部经理

６．３ ４．４１ １．８９

３８

芦启锋 汛桥分厂生产技术部经理

９．４５ ６．６１５ ２．８３５

３９

王瑞锦 川南一分厂能管部兼生产部经理

６．３ ４．４１ １．８９

４０

黄文锋 汛桥分厂生产技术部副经理

３．１５ ２．２０５ ０．９４５

４１

叶 春 原料药质量研究总监助理兼经理

９．４５ ６．６１５ ２．８３５

４２

王金朝 原料药质量研究部副经理

５．０４ ３．５２８ １．５１２

４３

林丽红

原料药注册总监兼研究院院长助

理

１５．７５ １１．０２５ ４．７２５

４４

刘燕峰 原料药注册部经理

６．３ ４．４１ １．８９

４５

金 婧 制剂化验室副主任

５．０４ ３．５２８ １．５１２

４６

汤 军 制剂分厂工程

、

设备总监兼经理

９．４５ ６．６１５ ２．８３５

４７

郭建平 制剂工程部副经理

５．０４ ３．５２８ １．５１２

４８

徐银根 制剂工程部副经理

５．０４ ３．５２８ １．５１２

４９

许丕杰

制剂分厂生产总监助理兼制剂制

造部经理

９．４５ ６．６１５ ２．８３５

５０

刘晓鸣

制剂分厂技术总监助理兼制剂技

术部经理

９．４５ ６．６１５ ２．８３５

５１

滕哲翊

制剂分厂

１００

亿片项目生产筹建

组组长

６．３ ４．４１ １．８９

５２

王红莲 制剂项目管理总监助理

９．４５ ６．６１５ ２．８３５

５３

夏 莉 制剂注册部副经理

５．０４ ３．５２８ １．５１２

５４

陶 娟

制剂分厂质量管理总监助理兼经

理

９．４５ ６．６１５ ２．８３５

５５

陈宝珍

原料药汛桥分厂质量管理总监助

理

３．１５ ２．２０５ ０．９４５

５６

赵筱虹 汛桥分厂质量管理部经理

３．１５ ２．２０５ ０．９４５

５７

朱 艳

原料药汛桥分厂分析总监助理兼

主任

９．４５ ６．６１５ ２．８３５

５８

何 斌 总经理办公室主任

９．４５ ６．６１５ ２．８３５

５９

孟艳华 汛桥分厂常务副厂长

（

主持工作

）

５．０４ ３．５２８ １．５１２

６０

吴大振 制剂车间

Ⅳ

车间主任

５．０４ ３．５２８ １．５１２

６１

林满文

原料药中试总监助理兼

Ⅳ

车间主

任

９．４５ ６．６１５ ２．８３５

６２

孙德泽 汛桥分厂生产辅助车间主任

３．１５ ２．２０５ ０．９４５

６３

朱立坚 汛桥分厂机电仪车间主任

３．１５ ２．２０５ ０．９４５

６４

孙得元 汛桥分厂

Ⅲ

车间主任

３．１５ ２．２０５ ０．９４５

６５

杨 斌 汛桥分厂生产技术部副经理

３．１５ ２．２０５ ０．９４５

６６

陈建文 汛桥分厂安环部经理

３．１５ ２．２０５ ０．９４５

６７

单学军 汛桥分厂

ⅩⅣ

车间主任

３．１５ ２．２０５ ０．９４５

６８

徐招杰 川南二分厂

Ｗ０２

车间副主任

３．１５ ２．２０５ ０．９４５

６９

胡玲萍 审计部经理

５．０４ ３．５２８ １．５１２

７０

金 敏 证券事务代表

３．１５ ２．２０５ ０．９４５

７１

金永君 川南二分厂

１５．７５ １１．０２５ ４．７２５

７２

吴兴波 川南一分厂厂长助理

１２．６ ８．８２ ３．７８

７３

金 辉 华南公司总经理

１５．７５ １１．０２５ ４．７２５

７４

龚欠林 南通华宇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９．４５ ６．６１５ ２．８３５

７５

翁震宇 川南一分厂仓库主任

６．３ ４．４１ １．８９

７６

邵绍良

川南一分厂厂长助理兼工程部经

理

９．４５ ６．６１５ ２．８３５

７７

涂国良 汛桥分厂副厂长

９．４５ ６．６１５ ２．８３５

７８

泮招供 川南二分厂生产技术部经理

６．３ ４．４１ １．８９

７９

王友虎

川南一分厂生产部副经理兼一车

间主任

５．８ ４．０６ １．７４

８５

黄 龙 南通华宇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３．１５ ２．２０５ ０．９４５

８６

周雪金 川南一分厂

１０

车间主任

３．１５ ２．２０５ ０．９４５

８７

侯伟胜 川南一分厂

１７

车间主任

３．１５ ２．２０５ ０．９４５

８８

侯辉君 川南二分厂

Ｗ０９

车间副主任

３．１５ ２．２０５ ０．９４５

８９

潘朝智 川南一分厂

８

车间副主任

３．１５ ２．２０５ ０．９４５

９０

林良通

南通华宇化工科技有限公司总经

理

１５．７５ １１．０２５ ４．７２５

９１

周助宽 华南公司总经理助理

９．４５ ６．６１５ ２．８３５

９２

杨 凯 川南一分厂生产技术部经理

５．０４ ３．５２８ １．５１２

９３

卓先林 华南公司质量管理部副经理

５．０４ ３．５２８ １．５１２

９４

范卫星 川南二分厂副厂长

１１．３４ ７．９３８ ３．４０２

９５

周才宗 华海制药设备公司常务副总经理

１２．６ ８．８２ ３．７８

９６

竺 伟 上海奥博公司副总经理

１２．６ ８．８２ ３．７８

总计

８８４．０２ ７０７．６４４ １７６．３７６

８４

朱 挺 川南一分厂

１１

车间副主任

３．１５ ２．２０５ ０．９４５

８０

李 明 川南一分厂生产部经理助理

３．１５ ２．２０５ ０．９４５

８１

葛菊彩

川南一分厂总监助理兼质管部经

理

９．４５ ６．６１５ ２．８３５

８２

应卫达

川南一分厂工程部副经理兼机电

修车间主任

３．１５ ２．２０５ ０．９４５

８３

任如平 川南一分厂动力车间主任

３．１５ ２．２０５ ０．９４５

［

注

］：

泮招供原名潘招军

，

两者系同一人

。

２

、

本次行权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情况

本次行权股份中无限售条件股份的上市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９

日

，

公司董事苏严

、

董事兼副

总经理祝永华

、

董事兼总经理助理王善金

；

高管李博

、

胡功允

、

蔡民达

、

余建中

、

陈其茂

、

徐春

敏

、

王飙

、

张美等

１１

人本次行权所获得的合计

２９６．１

万股股份按相关规定自上市之日起锁定六

个月

，

其余

８５

名激励对象本次行权所获得的

５８７．９２

万股股份

，

其在公司任职期间

，

按行权后数

量的

３０％

锁定三年

，

其余

７０％

无锁定期

。

３

、

本次行权款项的缴款时间和缴款金额

公司

９６

名股权激励对象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１

日前向行权资金专项账户足额缴纳了

６６

，

７４３

，

５１０

元行权资金

。

４

、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对本次行权事项进行验资的情况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对本次激励对象所缴纳的行权资金进行审验并出具了天健验

【

２０１２

】

１５６

号验资报告

，

审验意见为

：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１

日止

，

贵公司已收到祝永华

、

李博等

９６

名股票

期权激励对象以货币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

（

实收资本

）

合计人民币捌佰捌拾肆万零贰佰元整

（

￥８

，

８４０

，

２００．００

）。

５

、

本次激励对象行权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登记托管手续

的情况

经公司董事会申请

，

公司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

日为股票期权行权登记日

，

对本次提出申请行权

的

９６

名激励对象的

８８４．０２

万份股票期权予以行权

。

６

、

说明本次行权募集资金的使用计划

本次激励对象缴纳的行权募集资金

６６

，

７４３

，

５１０

元全部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

四

、

浙江星海律师事务所出具法律意见书

浙江星海律师事务所经核查后认为

，

公司本次对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涉及的激励对象

、

期

权数量及行权价格的调整

，

均已取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

；

相关调整程序

、

调整方法

、

调整结果

符合

《

管理办法

》、《

备忘录

》、《

公司章程

》

及

《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的相关规定

。

公司可根据

《

股

权激励计划修订稿

》

的规定

，

待董事会确认激励对象提交的行权申请后

，

向证券交易所提出行

权申请

，

并办理本次行权的相关后续手续

。

五

、

本次行权后公司股本变动情况

单位

：

股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

，—）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数量 数量 比例

一

、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１

、

有限售条件的人民币普通股

０ ０ １

，

７６３

，

７６０ １

，

７６３

，

７６０ ０．３２％

二

、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１

、

人民币普通股

５３８

，

６０７

，

２８５ １００％ ７

，

０７６

，

４４０ ５４５

，

６８３

，

７２５ ９９．６８％

２

、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３

、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４

、

其他

三

、

股份总数

５３８

，

６０７

，

２８５ １００％ ８

，

８４０

，

２００ ５４７

，

４４７

，

４８５ １００．００％

本次股权激励期权行权完成后

，

公司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

，

公司股权分布仍具备上市

条件

。

六

、

备查文件

１

、

公司

《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修订稿

）》；

２

、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

３

、

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

４

、

浙江星海律师事务所出具的

《

关于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

事项调整及第二期行权相关事宜的法律意见书

》；

５

、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关于本次行权的验资报告

。

特此公告

。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零一二年七月三日

证券代码：

600869

股票简称：三普药业 编号：临

2012-026

三普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

资金到期归还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于

2011

年

12

月

19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

、

第六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及

2012

年

1

月

5

日召开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

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

同意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70,000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

使用期限

为本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6

个月

。

(

具体内容详见

2011

年

12

月

21

日披露的

《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

)

。

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共计

69,720

万元

，

公司在使用期间

，

没有变

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

，

没有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

，

没有进行证券等风险投资

，

补

充流动资金时间不超过六个月

。

本公司已于

2012

年

7

月

3

日将

69,720

万元资金全部归还并存入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

本

公司已将上述募集资金的归还情况通知了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

。

特此公告

。

三普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七月三日

证券代码：

600869

股票简称：三普药业 编号：临

2012-027

三普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份质押登记解除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于

2012

年

7

月

3

日接到控股股东远东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远东控股

"

）

的通

知

，

远东控股将其在

2011

年

6

月

17

日质押给华鑫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9,198,123

股股份于

2012

年

6

月

29

日解除质押

，

并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了相关手续

。

截至本公告日

，

远东控股持有本公司股份

695,540,142

股

，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70.25%

，

目前

质押股份总数为

483,504,984

股

，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48.84%

。

特此公告

。

三普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七月三日

证券代码：

002583

证券简称：海能达 公告编号：

2012-037

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监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于

2012

年

7

月

2

日收到公司监事付东辉女士

的书面辞职申请报告

，

付东辉女士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本公司监事职务

。

根据

《

公司法

》、《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

等法律

、

法规以及

本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

付东辉女士的辞职将导致公司监事人数低于法定最低人数

，

其辞职

申请将在股东大会选举产生新任监事后生效

。

在此之前

，

付东辉女士仍将履行监事的职责

。

付

东辉女士辞职后

，

在公司不再担任任何职务

。

公司将尽快提名新的监事候选人

，

提交公司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

公司对付东辉女士在任职期间对公司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

特此公告

。

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7

月

3

日

证券代码：

600481

证券简称：双良节能 编号：

2012-21

双良节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双良转债”回售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双良节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2

年

6

月

15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

www.sse.com.cn

）

和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中国证券报

》

发布了

"

双良转债

"

（

转债代码

：

110009

）

回售公

告

，

并分别于

6

月

16

日

、

20

日在上述媒体报刊刊登了

"

双良转债

"

回售提示性公告

。

"

双良转

债

"

回售申报期已于

2012

年

6

月

29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结束

。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提供的数据

，

本次

"

双良转债

"

回售申报期内

，

"

双良转债

"

合计回

售

205,820

张

，

转债回售金额为

21,199,460

元

。

本公司已根据回售申报数量将回售资金足

额划至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指定帐户

,

按照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的有关业务规则

,

回售资金到账日为

2012

年

7

月

4

日

。

本次回售没有对公司产生实质性影响

。

特此公告

。

双良节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

7

月

4

日


